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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燒反應，與一般的感染性發熱不同，因為

縱然發生藥物熱但仍然可能治癒感染症，臨

床上藥物熱並非罕見，卻容易被忽略。藥物

熱較常在連續投藥 7-10 天後發生，發生的

時間因個體及藥物種類而異，通常停藥 48

小時內發燒可緩解，若再度用藥通常會在數

小時內再發生藥物熱。為什麼會引起藥物

熱 ? 雖說法有多種，但多數專家認為是藥

物過敏，是藥物引起的特異反應；發燒的體

溫高度可以自輕微發燒 ( 體溫＜ 38 度 C) 到

高燒 ( 體溫＞ 39 度 C)，發燒型式則幾乎任

何形式的發燒都可以出現，但以尖峰性發燒

(spiking fever) 最常見。但發熱雖高，患者

的一般情況尚好，與熱度不成比例；應用各

種退熱措施（如退熱藥）效果不好；但如停

用致敏藥物，有時即使不採取抗過敏措施，

體溫也能自行下降。除了發熱以外，可能出

現寒顫 (chills) 還可伴有全身不適、頭痛、肌

肉疼痛、關節痛、淋巴結腫痛和消化道症状

等。抗生素引起的藥物熱大部分為單純型的

藥物熱，出現皮疹的發生率並不高，或僅有

輕度的皮疹，若出現皮疹，類型則通常為斑

丘疹 (maculopapular rash)，當然極少數嚴

重的個案也可表現為剝脫性皮炎。皮疹嚴重

者，停藥後熱度也會持續較長時間。

臨床上對於不明原因的發燒，而且病人

正在接受藥物治療，都必須高度懷疑發燒的

原因是藥物熱的可能性。在診斷上可以注意

一些線索：(1) 病人正接受抗生素治療，尤其

是較常引起藥物熱的抗生素如 β-lactams，

特別是 penicillins cephalosporins。其他如

磺胺劑、Vancomycin 、Amphotericin B；

抗結核藥物則以 Aminoglycosides 最常見、 

RMP 次 之， 再 INH、 PZA。(2) 病 人 存 在

高燒但外觀看起來中毒徵象 (toxic sign) 並

不顯著，精神狀態相對輕鬆，食慾也良好。 

(3) 縱然持續發燒但病人的病情並沒有惡化。

一般而言，在應用抗生素的療程中，如病情

已改善，體溫下降或已趨正常之後再度上升

或熱度重現者，應考慮藥物熱的可能。若發

熱出現在使用抗生素之後，此時如患者原有

感染已獲控制，且無新感染或再次重覆感染

的證據，而白血球總數不高，無明顯的左移

現象 (left shift)，或有嗜酸性白血球增多，

停用可能引起藥物熱的抗生素或改用不同化學

結構的抗生素後發燒在 48-72 小時內自行消

退、皮疹消失，則「藥物熱」的診斷即可確定。　

結核病的治療常需要 6-9 個月甚至更

長，而抗結核藥物引起的藥物熱不罕見，且

容易被忽略或被誤判為治療失敗或同時感染

其他細菌。抗結核藥物引起藥物熱較常見的

如：鏈黴素 (Streptomycin)、利福平 (RMP)、

INH、PZA 及 Fluroloquinolone(Cravit、

Moxifloxacin) 等。抗状核藥物導致藥物熱

常出現在用藥後兩個月內，一般在 7-10 天，

若以前接觸過這次所用的藥物，則常在用藥

數小時內即出現發燒。抗結核藥物致藥物熱

的診斷目前臨床上並無制訂出可供直接診斷

藥物熱的檢驗方法及相關規範，目前診斷多

根據用藥史、臨床表現、實驗室數據、追蹤

X 光所見等綜合判斷。對藥物熱的治療方法

當然最根本的就是停止使用引起藥物熱的一

切可疑藥物，尤其在治療結核病的前兩個月

強化治療期使用四種藥物合併治療，這段時

間內正是藥物熱的好發時間，相關的醫護人

員對於藥物熱的發生，必須有正確的認知，

時時警覺、謹慎判斷，才不致帶給病人不必

要的痛苦與危險。


